


花蓮縣政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劃設作業 

工作小組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壹、緣由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日期，一併公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

內政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並研擬規劃手

冊指導相關作業外，且補助所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作業。 

本縣為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劃作業，已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委託

峻超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規劃團隊)協助辦理，並依據內政部

提供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作業應辦事項」，於 109

年 4 月 16 日成立府內工作小組，俾續辦理相關作業程序。本府於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辦理過程將持續召開工作會議，就相關議題提出建

議處理方式，並擬將劃設原則決議納入本縣劃設說明書。本次會議將

針對劃設作業相關疑義提會討論。 

貳、討論議題 

議題一、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 

說明： 

（一）依據國土功能分區籍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以下簡稱手冊)

載明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 

1.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

用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

入。 

2.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

劃入，又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

且不得超過 1 公頃；惟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

超過前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

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

前開規定之限制。 

3.以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地籍線劃設為原則劃設鄉村區



單元基本圖： 

(1)以國家公園、都市計畫或開發許可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

以該範圍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2)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路

者，以該現有道路界線為準。 

(3)以鐵路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4)以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

分區界線，其有移動者，隨其移動。 

(5)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二）鄉村區單元基本圖繪製作業前經 109 年 5 月 4 日第 1 次工作會議

討論在案，另營建署於 109 年 9 月 16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

議題第 12 次研商會議討論議題四，針對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檢

討修正(詳如附件)，今參採本府工作會議討論內容與營建署修正

後劃設原則報告目前處理情形。 

 

擬辦：後續請依營建署相關指導辦理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倘有疑義再

提會討論。 

 

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使用地籍圖來源 

說明： 

（一）就國土功能分區邊界劃設方式，依據營建署 109 年 2 月 3 日召開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7次研商會議決議，分區邊界得參考「都

市計畫之計畫範圍或使用分區界線」、「以國家公園計畫之計畫範

圍線」、「明顯地形地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地

籍線」、「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範圍」、「平均高潮線」等方式決定，

故「地籍線」為重要參考圖資之一。 

（二）本府委辦規劃團隊目前取得花蓮縣政府地政處提供 109 年 5 月全

縣分段地籍圖(地籍科版、地政事務所版)，資料處理以地籍科提

供資料為主；套疊國土測繪中心介接服務之段籍圖位置，倘有缺

漏或明顯偏移，再以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圖資匯入檢視。倘若地籍

科、地政事務所資料均明顯偏移，再移動至與段籍圖、地形圖相

符位置並註記移動之地段，以利後續公展前、公告實施前一定期

限內之圖資更新作業，以此方式產製縣版分段地籍圖（以下簡稱

縣版）。 

（三）內政部營建署考量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未有其行政轄區

完整地籍接合成果，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規劃作業，經營建署洽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取得該中心接合

完成之地籍圖（以下簡稱部版），該版本接合方式係由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校準各自管轄範圍後，再交由該中心接合，

本府於 109 年 5 月 13 日經城國字地 109004813 號函取得部版地

籍圖。 

（四）依據營建署 109 年 8 月 4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1 次

研商會議建議，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有自行校準接合之地籍

圖，建議先行檢核該縣市版及部版地籍圖之差異性，並採用差異

較小者作為後續邊界劃設參考；惟直轄市、縣（市）政府如尚未

有自行校準接合之地籍圖，建議使用部版地籍圖。 

（五）檢核部版地籍圖與縣版地籍圖兩者與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地形差異，

基於部版差異較小，建議採用部版地籍圖，針對本縣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作業使用地籍圖來源提請討論。 

 

擬辦：請與會單位表示意見，並依本次決議作業方式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營建署 109 年 9 月 16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2 次研商會議 

討論議題四會議資料 

 

 

議題四：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一、本署108 年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針對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已有初步規範，惟嗣於本署109 年6 月

30 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教育訓練時，直轄市、縣

（市）政府再就前開劃設原則提出疑義，請本署再訂定具體明確

之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二、按前開108 年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如下（詳手冊參之二、基本圖建置之

（二）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考量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將

分別轉換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或城鄉發展地區第

三類，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作業前，劃設鄉村

區單元基本圖，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分類轉換事宜。 

1.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利

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2.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劃入，又零

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不得超過1公頃；

惟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三、經本署進一步蒐集相關案例後，就前開劃設原則再予檢討修正，

並對應相關原則提出案例，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說明

如表5： 

 

 

 

 

附件 



表5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修正說明表 

原劃設原則 修正後劃設原則 修正說明 

一、考量分區劃設之完

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

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

用地、水利用地或實際

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

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一、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毗鄰鄉

村區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

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

暫未編定或未登記土地，得一併

劃入。 

惟鄉村區形狀呈長條細碎之交通

用地、水利用地，得視範圍完整

性，就其與鄉村區連接端點予以

劃出。(詳表6、表7、表8) 

增加得予

以劃出之

原則。 

二、至考量坵塊完整

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

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

併劃入，又零星一併劃

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

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不得超過1 公

頃。如因當地特殊客觀

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

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

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

各該直轄市、縣（市）

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

開規定之限制。 

二、至考量坵塊完整性，符合下列原

則者，得一併劃入，又零星一併

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

村區面積之50%，且個別納入區塊

不得超過1 公頃： 

1.位於鄉村區範圍內之零星土

地。(詳表9) 

2.二面以上為鄉村區，其餘臨接

面屬建築用地、交通用地、水

利用地、都市計畫地區、開發

許可地區之零星土地，且現況

地形可供開發利用者。(詳表

10) 

3.三面以上皆受鄉村區包夾之零

星土地，且現況地形可供開發

利用者。(詳表11) 

針對夾雜

之其他零

星土地增

加明確定

義。 

（原第二點規定之但

書） 

三、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

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或因個

案考量有未符前開規定之劃入或

劃出情事者，得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

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

規定之限制。(詳表12) 

增加前開

規定之例

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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